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已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５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０３

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２日起施行。 
 
                           二００二年一月九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１２０３次会议通过 法释〔２００２〕２号） 
 
  为切实保护商 标注册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以下简 称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出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

申请。 
  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

利的 合法继承人。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被许可人中，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

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在商标注册人不

申请的 情况下，可以提出申请。 
  第二条  诉前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

向侵权行为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对商标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第三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停止 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行为的申请，应当递交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一）当事人及其基

本情况；（二）申请的具体内容、范围；（三）申请的理由，包括有 关行为如不

及时制止，将会使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具

体说明。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 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递交

书面申请状。申请状应当载明：（一）当事人及其基本情况；（二）申请保全证据

的具体内容、范围、所在地点；（三）请求保全的证据 能够证明的对象；（四）

申请的理由，包括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且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

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具体说明。 
  第四条 申请人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 时，应当提交

下列证据： 
  （一）商标注册人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交商标使用许可合

同、在商标局备案的材料及商标注册证复印件； 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单

独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人放弃申请的证据材料；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继

承人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二）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的证

据，包括被控侵权商品。 
  第五条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的裁定

事项，应当限于商 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的范围。 
  第六条  申请人提出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时应当提供担

保。 
  申请人申请诉前保全证据可能涉及被申请人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

请 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申请人提供保证、抵押等形式的担保合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确定担保的范围时，应当考虑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所涉及的商品销售

收益，以及合理的仓储、保管等费用，停止有关行为可能造成的合理损失等。 
  第七条 在执行停止有关行为裁定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因采 取该项措施造

成更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申请人不追加担保的，

可以解除有关停止措施。 
  第八条 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所采取的措施，不因 被申请人提

供担保而解除，但申请人同意的除外。 
  第九条  人民法院接受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行为的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书

面裁定；裁定责 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的，应当立即开始执

行。 
  人民法院作出诉前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应当及时通知被申请人，至迟不

得超过 五日。 
  第十条 当事人对诉前 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不服的，可以

在收到裁定之日起十日内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复议申请应当从以下方面 进行审查： 
  （一）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行为是否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不采取有关措施，是否会给申请人合法权益造 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三）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二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 有关行为或者保

全证据的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第十三条 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被申请人可以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提起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第十四条 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裁定的效力，一般 应维持到终审法

律文书生效时止。 
  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案情，确定停止有关行为的具体期限；期限届满时，根据

当事人的请求及追加担保的情况，可以 作出继续停止有关行为的裁定。 
  第十五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民法院责令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或者保

全证据裁定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 权诉讼时或者

诉讼中，提出先行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先行作出裁定。

前款规定涉及的有关申请、证据提交、担保的确定、裁定的执行和复 议等事项，

参照本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的案件，申请人应

当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其补充规定缴纳费用。 

发布部门：最高 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2002 年 01 月 09 日 实施日期：2002 年 01
月 22 日 (中央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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